
國立中央大學　函

 
地址：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承辦人：范若麗
電話：03-4227151分機57146
電子信箱：fanruoli@ncu.edu.tw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大教招字第113110059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國立中央大學辦理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實施辦法、國立中央大學辦理

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申請書 

主旨：有關本校113學年度「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獎
學金，自113年11月12日起至113年12月2日止受理申請，
逾期恕不受理，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據本校辦理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實施辦法辦

理。
二、獎勵資格：本國籍非在職博士班一至三年級在學研究生，

並已獲本校(含院、系所、指導教授等)或企業提供獎助合
計每月至少2萬元者。申請本獎學金之博士生不得重複支
領「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博士生研究獎學金試辦方案」
之獎學金。

三、獎勵金額：每人每月新臺幣2萬元整，本校(含院、系所、
指導教授等)或企業須相對提供獎助2萬元以上。

四、獎勵期間：113學年度獎勵期間為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
31日，博士班三年級學生於獎勵期間畢業者，獎勵至畢業
當月止。

五、獎勵名額：全校各學年度獎勵名額(含加碼獎勵)由教育部
核定，各學院獎勵名額依當學年度本國籍博士班一至三年
級在學人數比例分配為原則，經本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決
議。

六、評選機制：
(一)各學院得依據「國立中央大學辦理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

補助計畫實施辦法」(附件一)自訂評選要點。
(二)本獎學金審查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由教務

長、研發長、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共同組成，審議各學
院推薦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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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方式：符合資格之申請人應依申請書(附件二)內容備
妥資料，於113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前提交至院辦公
室，由各學院辦理初審，後續由學院推薦排序名單至審查
委員會，核定後公告獎勵名冊。 

 
正本：本校各單位(重要資訊)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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